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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管莹
通讯员 尹媛 邵慧娟

单次钓鱼 5 小时入场费 1680 元，
钓中“标鱼”奖励最少 500 元，最高 30
万元……看似是钓鱼竞技场，实则是
以高额“回报”作“饵”引诱众人参赌的
违法场所。

日前，经江苏省丹阳市检察院提
起公诉，法院以开设赌场罪分别判处
汪某等 5人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至六
个月不等，均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 8
万元至 1万元不等。

钓客变赌客

“95 后”小徐是钓鱼爱好者，经常
去各地钓场钓鱼，也结识了诸多钓友。

2024 年年初，小徐被一个钓友拉
进了名为“A 物池”的微信群。“我进群
后没多久就有人发布钓场规则，说池
里投放了很多‘标鱼’，‘标鱼’对应不
同奖金，另外还有充值入会、购买入场
券等细则。”小徐回忆，当时他看规则
很长，并未深入研究，但确实被“标鱼”
及奖金吸引了。

“钓中‘标鱼’最高奖金有 30 万
元，当然这种‘标鱼’只有 2 条，但是
其他档次的‘标鱼’最少也有 500 元
的奖金。就算没有钓中‘标鱼’，把钓
到的普通鱼交还钓场，也会收到回鱼
卡，一条 200 元。入场费确实不低，
一张入场券 1680 元，但只要能博中

‘标鱼’就赚大了，感觉很刺激！”小徐
心知肚明——就是“投小钱求大钱”
的赌博。

后来，微信群里一位姓蒋的“会
员”主动添加小徐为好友，表示想钓鱼
可找他报名。被高额奖金诱惑的小徐
心动了，于 3 月 16 日联系蒋某并转账
1680元入场费，次日一早赶到 A物池。

“我按要求在钓场的小卖部买了
鱼饵，通过摇号机摇钓位，一直钓到中
午，只钓上了两条不带标的普通鱼，

‘标鱼’一条没有。”小徐说，钓场工作
人员确认后将两条鱼放回鱼塘，给了
他两张回鱼卡。钓鱼结束后，他凭卡
和钓场老板结算，换回 400元现金。

“本想着花‘小’门票钱碰运气博
‘大’奖，结果算下来花一千多块钱钓
几个小时鱼，实在不值。”小徐直言，
去 A 物池的就没有真为钓鱼的，都是
冲着“钓钱”去的，而他算是清醒的，只
当“花钱买了个教训”，此后再没去过。

诱人的“饵”

为小徐兑付回鱼卡的钓场老板汪
某，是 A 物池主导者之一。大专毕业
后，他靠四处打工谋生，因喜欢钓鱼也
结识了不少钓友，曾经开过普通钓场，
收益有限。“天气、温度、环境都会影响
鱼塘里的鱼，客户也不稳定。”2023 年
底，汪某听闻一种异于常规的钓场模
式，遂产生了效仿牟利的想法。

汪 某 联 系 此 前 的 合 作 伙 伴 舒
某。“我准备开一个全新模式的钓场，
钓客支付高额入场费，钓池里放入一
定数量的带标记的‘标鱼’，不同标记
对应不同奖金，钓上就能拿奖金。”汪
某向舒某介绍，“说白了就是赌博，入
场费虽高，但‘标鱼’奖金更高！钓客
以小博大，还是有很强诱惑力的。”

虽然明知该模式违法，但二人还
是一拍即合，约定各自出资 50%投入
约 100 万元，由汪某负责钓场一切运
营和具体操作——选址、装修、买鱼、
绑标、设代理、定规则……

汪某在丹阳某乡镇承包了约 20
亩的鱼塘开办 A 物池，购买了 5000 多
条青鱼，其中普通鱼 4000 多条，“标
鱼”700 多条。据其供述，“标鱼”就是
尾鳍上绑了标记的青鱼。标记分为
红、黄、紫、绿、白五种颜色，红标写有

“第一名”至“第五名”，黄标写有“第
六名”，紫、绿、白标分别写有“13 尾
青”“6 尾青”“3 尾青”。五色“标鱼”
数量从 2 条到 350 条不等，奖励金额
则 是 从 每 条 30 万 元 到 500 元 不 等 。
普通鱼也有每条 200元的回鱼奖励。

搞定了“标鱼”这一“诱饵”，汪某
还制定了详细的钓场规则，要求“钓
上鱼必须正口（即鱼钩刺入鱼的上嘴
唇中心位置）”“鱼竿鱼线总长 20 米

以内”“钓鱼饵料需在钓场购买”“进
场钓鱼 5 小时”等。同时，他招揽钓
场代理，按照“购买+赠送”入场券的
让利提成模式，由代理售卖入场券、
宣传鼓动钓客入场；还雇佣工作人员
负责钓场基础服务、检查钓客是否合
规钓鱼以及拍摄视频等事宜。

撕下“竞技”伪装

然而，这种“钓鱼竞技”很快暴露
了赌博本质。A物池的模式吸引了很多
想碰运气的人。2024年 4月中旬，汪某
听闻外地类似的钓场被查，立即关闭A
物池，并将鱼塘内的青鱼全部售出。

2024年5月，公安机关在日常工作
中发现汪某等人涉嫌开设赌场线索，遂
立案侦查，并于 15日将汪某、舒某等人
抓获。同年 7月，该案被移送丹阳市检

察院审查起诉。经查，2024年3月15日
至4月16日，汪某伙同舒某在丹阳某乡
镇开设钓场，招募贾某、丁某、蒋某等人
为钓场代理，并聘请贾某等人为工作人
员。据统计，汪某共向代理出售钓鱼入
场券373张，金额62万余元。

“办案中，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
辩称这是体育竞技活动，主张奖金来
源于赞助，强调需要技术不纯靠运气，
我们进行了多维度驳斥论证。”办案检
察官介绍，通过查阅卷宗、追踪涉案账
户资金流向、逐一核对钓场的收支账
单发现，62 万余元资金全部来自个人
转账，没有任何赞助凭证，奖金支付和
门票收入形成完整资金闭环，完全符
合“赌资—奖金”的赌博特征。

同时，丹阳市检察院实地调研了
10 余家正规钓鱼场，了解到正规竞技
通常围绕钓鱼数量、种类等展开。但
是涉案钓鱼场在同种鱼身上做标记、
按照标记内容区分奖励金额、明确鱼
竿鱼线规格、统一钓鱼饵料，而且因

“标鱼”的标记很小，难以被看到，导致
能否钓得“标鱼”难以预测，几乎完全
取决于随机因素，与技术水平关系
甚微。

“汪某等人以营利为目的开办 A
物池，组织所谓钓鱼竞技，设定了钓上

‘标鱼’兑现金的规则，钓客需花费
1680 元进场钓鱼 5 小时，其行为实质
是利用钓客投机心理、以‘小投入’博

‘巨额回报’为诱惑，组织众多不特定
人员赌博，涉嫌开设赌场犯罪。”

今年 1 月，丹阳市检察院以开设
赌场罪对汪某等人提起公诉。日前，
法院经审理，依法采纳公诉意见，作出
上述判决。

钓场老板设赌局
江苏丹阳：准确把握实质法律关系，精准办理开设赌场案

●单次钓鱼 5 小时入场费 1680 元，钓中“标鱼”的，奖励最

少 500 元，最高 30 万元，钓场在同种鱼身上做标记、按照标记

内容区分奖励金额，实则是以高额“回报”作“饵”引诱众人参

赌的违法场所。

●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辩称这是体育竞技活动，主张

奖金来源于赞助，强调需要技术不单纯靠运气。

●经查，检察机关认为，62 万余元资金全部来自个人转

账，没有任何赞助凭证，奖金支付和门票收入形成完整资金

闭环；因“标鱼”的标记很小，难以被看到，能否钓得“标鱼”难

以预测，几乎完全取决于随机因素，与技术水平关系甚微，符

合“赌资—奖金”的赌博特征。

点要 示提

本报讯（记者丁艳红） 明知境外团
伙利用犯罪资金购买彩票，3 名男子仍通
过代买彩票、兑奖回款等方式协助洗钱。
近日，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检察院提

起公诉，法院经审理依法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判处莫某林、黄某
幸、黄某政 3人各有期徒刑三年，各并处罚金 1万元。

2024 年 11 月 23 日，一男子拿着 60 多张彩票到遵义市新蒲新区李某经营的彩
票店兑奖。他先前购买了足彩并全选胜平负三种结果，确实有部分中奖，中奖金额
共 9920 元。兑奖后，该男子主动添加了李某的微信。11 月 30 日，该男子联系李某
称有朋友购买彩票，并推送其朋友莫某才（另案处理）的微信。此后几天内，莫某才
以自己或朋友名义先后 4 次向李某购买了 16 万元的彩票，李某银行卡也先后收到
冀某军、陈某等人的转账。每次购得彩票后均有人上门来取，其中两次在李某处兑
奖 3.9万余元。

当地公安机关在调查上级交办线索时，发现有人通过购买彩票进行洗钱，于
2024 年 12 月对该案进行立案侦查，并锁定犯罪嫌疑人黄某政、黄某幸。经上网追
逃，黄某政于同年 12 月 17 日在外省被抓获，黄某幸于今年 1 月 2 日主动到公安机关
投案。

两人到案后交代了犯罪事实。经查明，2024 年 11 月，黄某幸与在境外的堂姐
黄某丽（另案处理）通过微信联系，黄某丽安排黄某幸等人到贵州省内寻找彩票店，
并将彩票店老板的联系方式推送给黄某丽的男朋友莫某才。莫某才向彩票店老板
谎称其需要购买大额彩票，获取银行卡号后转入电信网络犯罪资金用于购买彩票，
并通过兑奖的方式回款以达到洗钱的目的。据其供述，上家选择这种方式是因为
上游犯罪的钱直接打到彩票店老板的账户，不容易被发现。

同年 11 月 26 日，黄某政受其亲姐黄某丽安排前往贵阳市与黄某幸汇合，共
同负责寻找彩票店，提供彩票店老板的联系方式、收取彩票、兑奖、回款等事宜，
两人按购票金额 2%获取报酬。

黄某幸和黄某政在供述中都提到另一名参与者莫某林，莫某林正是最初到李
某彩票店兑奖的那名男子。今年 1 月 21 日，红花岗区检察院建议公安机关追捕犯
罪嫌疑人莫某林，其于 3月 5日被抓获。

今年 3 月 21 日，该案被移送至红花岗区检察院审查起诉。经查，3 人受黄某丽
和莫某才指使通过购买彩票方式洗钱，共实施了 5 起犯罪活动。其中，3 人共同实
施犯罪 2 起，涉及金额 33 万元；黄某幸、莫某林 2 人共同实施 2 起，涉及金额 22 万
元；黄某政单独实施 1 起，涉及金额 19.813 万元。以上资金全部来源于电信网络犯
罪被害人的被骗资金。

红花岗区检察院审查认为，莫某林、黄某幸、黄某政为牟取非法利益，明知上家
通过网络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并使用犯罪资金购买彩票，仍帮助提取彩票、兑奖、回
款，以掩饰、隐瞒犯罪资金及其收益的来源性质，于今年 4 月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
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对 3人提起公诉。

近日，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上述判决。

买彩票“掩护”洗钱
3名男子参与洗钱均获刑

本报讯（通讯员郭 英 杰 韩 晖）
网络购物“羊毛”是不是可以随便薅？
退货 不 退 赠 品 是 否 有 问 题 ？ 部 分 网
络卖家为了提高客户体验，向买家提
供 退 货 后 极 速 退 款 、无 理 由 退 货 服
务。然而，不法分子却钻空子，采取
退主货留赠品的方式虚假下单，骗取
赠品，最终难逃法网。近日，经北京
市丰台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经审
理以诈骗罪判处孙某有期徒刑二年十
个月，并处罚金 2万元。

2022 年 1 月，孙某担任某快递公
司快递员。在某网络平台购物时，他
偶然发现，某商家购买电子产品和赠
品时可能分为两个包裹向买家寄送。
当得知主商品及赠品均已送达配送站
后，孙某即向网络平台申请拒收。平

台系统自动核查主商品已经被拒收后
立即全额退款，却未核验赠品是否一
并退回，孙某随后便可从配送站取走
赠品据为己有。

发现这一漏洞后，为掩人耳目，孙
某借用他人账号和银行卡下单，并编
造了“某某锅炉房”“某某财务室”等自
己配送的区域作为自己的收货地址。
准备完毕后，从 2022 年至 2024 年，孙
某一有时间就开启下单模式，购买手
机、平板电脑等热销产品，累计获得赠
品 800 余件。收获赠品后，孙某便通过
二手物品交易平台将产品售出牟利。

2024 年 11 月，网络购物平台在审
核订单时，发现孙某使用的账号长期
存在购买即拒收的异常情况。平台进
一步对该账号数据进行比对，发现孙

某在两年时间内有 800 余件赠品未退
还，遂向公安机关报案。同年 12 月 26
日，公安机关通过订单预留手机号码
将孙某抓获。经认定，800 余件赠品市
场价值达 38万余元。

孙 某 到 案 后 如 实 供 述 了 事 情 经
过，但辩称自己是“薅羊毛”，不构成犯
罪。他认为即便有罪，自己也没有骗
人，能够获取物品主要是因为收货地
址在自己的配送范围内，不应该构成
诈骗罪。

利用系统漏洞，长时间恶意占有
赠品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该案被移
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承办检察
官认为，市场交易应当遵循诚信原则，
退货须退还收到的所有物品，包括主
商品和赠品。孙某的行为并非偶发性

“贪小便宜”，其下单目的并非真实购
买商品，而是恶意利用系统漏洞虚构
交易假象，以达到非法占有赠品后转
售牟利的真实目的。

在实施犯罪过程中，虽然孙某利用
了快递员的便利条件，但这一便利条件
仅为工作便利，而非审查、把关等快递
员的职务便利。换言之，即使孙某不是
快递员，任何一个消费者都可以通过上
述操作实现非法占有的行为。孙某获
得物品的手段是虚构购物事实而非利
用职务，其行为构成诈骗罪。

经过耐心释法说理，孙某自愿认罪
认罚，家属代其全额退赔了被害企业损
失。4月 24日，丰台区检察院以孙某涉
嫌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5月 21日，
法院经审理依法作出前述判决。

快递员盯上系统漏洞
虚构购物事实骗取800余件赠品构成诈骗罪

姚雯/漫画

□高梅

据央视 6 月 8 日、9 日连
续报道，部分厂家生产的防

晒衣经检测不符合国家标准，无法有效阻挡紫外线，商家却通过
虚标紫外线防护系数（UPF）、出具虚假检测报告、使用紫外线感
应卡表演“变色魔术”等手段花式误导消费者，一些“三无产品”年
销量甚至达到数十万件，连儿童款防晒衣也未能幸免。目前，监管
部门已对相关产品进行查封并抽样送检，同时责令涉事企业暂停
生产销售。

实际上，关于“防晒衣是不是智商税”的话题，早就在网络上
热议了好几年。如今行业乱象并未消失，商家倒是越来越会精准
利用消费者的“皮肤光老化”焦虑，使用连环招数让防晒功能越来
越真假难辨。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有权知悉商品的真实信息，
包括用途、性能、规格、主要成分等。而商家将实际 UPF 值“30+”
的防晒衣宣称为 UPF 值“50+”，使用虚假检测报告欺骗消费者，
利用“含玻尿酸护肤”“加入木糖醇降温”等噱头夸大甚至伪造功
效，已经构成虚假宣传行为。消费者本是为“防晒功能”买单，换来
的却是一件普通衣物甚至一块伤害皮肤的劣质面料，遭受了财产
权益和健康权益双重损害。

从央视曝光的事件中可以看出，虚假宣传的背后，是一条“原
料—生产—检测—销售”的造假“流水线”。布料商明知面料的紫
外线防护系数不达标，仍虚报功能属性卖给制衣厂家，为劣质产
品提供源头土壤；制衣厂家不仅不注明基本生产信息，还按照商
家需求随意“贴心定制”防晒指数，让包装标识成为无效信息；检
测机构从产品质量“守门人”沦为造假“帮凶”，几百元即可“直出”
虚假检验检测报告，认证流程形同虚设；电商平台不履行自身监
管责任与审核义务，默许商家虚假宣传，让伪劣产品堂而皇之登
上热销榜……这套环环相扣的虚报操作，暴露出相关经营主体在
逐利中对诚信的漠视。而这些主体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产品质量
法、电子商务法、《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等，可能要承
担相应的罚款、赔偿等责任。

为何这套虚报操作可以一路畅通无阻？说到底，是监管措施
没能跟上商家“套路升级”的速度。要打破“层层虚报”乱象，就需
要让监管从源头到终端“层层压实”。原料质量是否合格、检测报
告是否真实、商家有无虚假宣传、平台有无审核到位……每个环
节都要严格把控。而从源头开始的造假，也应从源头掐断。功能到
位的面料，何愁造不出质量过关的衣服？在原料供给、生产认证这
些环节加大监管力度，无疑对根治防晒功能虚报问题更有实效。

说来说去，防晒衣的终极价值就在于“防晒”。避免消费者在
华而不实的概念中迷失，必须从源头抓起，推动在生产端严格落
实防晒衣国标，明确其必须达到防晒属性要求，还要针对不断涌
现的新概念产品加快出台细分检测标准，避免商家钻“标准空白”的空子。避免消费
者总交“智商税”，必须鼓励和约束厂家多花心思在研发上，把产品质量和功效做上
去——毕竟，比起花里胡哨的功能，“确实能防晒”才是大家最想要的“黑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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